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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运政办发〔2023〕21 号

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 2023 年运城市人民政府规章项目

增补计划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运城开发区管委会，市直各有关单位：

《2023 年运城市人民政府规章项目增补计划》已经市委、

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7 月 3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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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运城市人民政府规章项目增补计划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

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坚持正确政治方

向，体现党的主张，反映人民意志，深入推进科学立法、民主立

法、依法立法，加大行政立法统筹协调力度，突出行政立法特色，

充分发挥政府规章引领、推动和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，

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。

二、项目安排

《运城市文物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，由运城市消防救援

支队牵头负责，2023 年 11 月 30 日前完成起草工作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

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,是实施

“十四五”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。政府规章立法要深入贯彻

习近平法治思想,坚持正确政治方向,体现党的主张,反映人民意

志,维护广大群众切身利益。要严格执行立法重大问题向党委请

示报告制度,涉及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调整的规章,以及立法工

作中的重大事项、重要情况，严格按程序向市委请示报告。要适

应改革需要,坚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和在改革中完善法治相统一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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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实以立法引导、推动、规范、保障高质量发展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立法责任

相关部门要在党委领导、人大主导、政府依托、各方参与的

立法工作格局中，科学有序推进立法进程，高质量完成立法计划。

列为规章项目的起草部门要由主要负责人负总责，亲自部署、亲

自过问、亲自督办，及时研究解决起草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，高

质量按时完成起草任务，于本年度完成规章制定工作。

（三）不断提高立法质量

要坚持科学立法。着眼解决实际问题，深入实地调查研究，

积极借鉴兄弟市经验，充分结合运城市市情,研究提出有效措施,

推动建立长效机制。要坚持民主立法。充分征求有关部门及社会

各界意见，听取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意见建议。有关部门对规章

草案有不同意见的，应积极配合市司法局做好立法协调，把重大

分歧解决在提请市人民政府审议之前。要坚持依法立法。起草、

审查规章草案，要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，严格

遵循立法原则，确保符合宪法、法律、法规和其他上位法规定，

维护国家法制统一。

本文件由市司法局负责解读。



— 4 —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。

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书管理科 2023年 7月 31日印发


